
— 1 —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2〕115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“雁领天涯”主题研修

活动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《三亚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工程

实施方案（2021-2023）》，现就组织开展 2022 年“雁领天涯”

主题研修活动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丰富研修载体

（一）组织开展“好课堂”创建研修活动。各学科共同体以

“好课堂”创建活动为主题，采取“走出去”“请进来”等多种

方式，在 9 月底前完成 2-3 次研修活动。研修内容包括学科“好

课堂”课例研究、“好课堂”评价标准研讨等等。

（二）深入推进基地学校的帮扶指导工作。各学科共同体要

进一步加强与基地校的联系，尚未确定对口帮扶基地校的，请在

9 月底前确定并深入基地校 1-2 次，从课程建设、教学教研、队

伍建设等方面对基地校进行帮扶指导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“三支队伍”建设工作。各学科共同体要结

合每个成员的专业特点和成长需求，在共同体内部成立“课堂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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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改革攻关团队”“考试评价攻关团队”“教育科研攻关团队”，

并将“三支队伍”建设的具体分工落实到个人，确保学科共同体

建设的各项工作齐头并进、立竿见影。

二、安排专项经费

本年度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工程的工作经费按照“领雁”

教师 2.5 万元/人、“鸿雁”教师 0.5 万元/人标准划拨到各“领

雁”教师和“鸿雁”教师所在学校。经费使用截止时间为 2022

年 9 月底。请各“领雁”“鸿雁”教师依据《三亚中小学（幼儿

园）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工程项目经费管理及使用办法》（附

件 1）合理规范使用经费。

三、其他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各学科共同体在开展主题研修活

动的同时，要严格遵守所在地区、学校的疫情防控要求，认真配

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过程材料收集。过程性材料包括：活动实施方案、

经费预算、人员签到表、活动图片、活动工作简报或美篇等。各

学科共同体的档案管理工作要做到专人专管。

（三）确保人人参与研修。各学科共同体要建立健全学习研

修管理制度，共同体成员在本年度无特殊原因缺勤超过 2 次（含

2 次）的，以自动退出不再录用处理。请各单位对“雁领天涯”

学科共同体成员的研修工作予以重视和支持，确保研修活动人人

参与、人人过关。

附件：三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工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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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2 年 6月 23 日印发

目经费管理及使用办法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2 年 6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：邢海珍；联系方式 13976978747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